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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2011J 17 号)的要求，

规范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 术语; 3. 供配电系

统; 4. 低压配电; 5. 电气照明; 6.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7. 防雷

与接地; 8. 电气节能; 9. 智能化系统。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邮编: 230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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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规范商店建筑电气设

计，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先进、节约能源、整体美

观、维护方便，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从事零售业的有店铺

的商店建筑电气设计。不适用于建筑面积小于 100旷的单建或附

属商店(店铺)的建筑电气设计。

1. O. 3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应根据零售业态的形式，满足商品展
示环境要求，保障顾客和商品的安全，为销售和管理人员提供高

效便捷的工作条件。

1. O. 4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应采用成熟、有效的节能措施，降低

电能消耗。

1. O. 5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应选择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

技术和产品，严禁使用已被国家淘汰的技术和产品。

1. O. 6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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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商店建筑 store building 

为商品直接进行买卖和提供服务供给的公共建筑。

2.0.2 橱窗照明 display window illumination 

增加橱窗的吸引力、提高橱窗内商品展示效果而为橱窗提供

的照明。

2.0.3 客流统计系统 passenger flow statistics system 

通过在建筑主出人口、商铺出入口或特定区域出人口等处安

装检测装置，记录出入口顾客的进出数量并记录时间和出人口位

置等客流信息，为商店管理及经营提供数据统计和分析的系统。

2.0.4 零售业态 retail forms 

零售企业为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相应的要素组合而形成

的不同经营形态。

2.0.5 应急响应系统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提高响应速度和决策指挥能

力，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具有应急

技术体系和应急响应处置功能的履行协调指挥职能的

系统。

2.0.6 应急照明 emergency lighting 

因正常照明的电源失效而启用的照明，应急照明包括疏散照

明、安全照明、备用照明。

2.0.7 应急通信 emerge口cy communication 

为应对自然或人为紧急情况而提供的特殊通信机制。

2. O. 8 集合点 CCP) consolidation point 

楼层配线设备与工作区信息点之间水平缆线路由中的连

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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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实时定位系统 (RTLS) real time location systems 

采用主动或被动感应方式，基于无线信号对人员或物品进行

定位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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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配电系统

3.1 一般规定

3. 1. 1 商店建筑应根据其负荷性质、用电容量以及当地供电条

件等，确定供配电系统设计方案，并应具备可扩充性。

3. 1. 2 商店建筑内开关(变电)站、配变电所、柴油发电机房

和电力线路等电力设施的位置布置和用地预留，应贯彻合理用

地、节约用地的原则。

3. 1. 3 商店建筑的供配电系统应简洁可靠，保证电源质量，减

少电能损失，便于管理和维护。

3. 1. 4 商店建筑的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

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jT 50293 和《民用建筑电

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3.2 供电规划

3.2.1 商店建筑的供电规划应符合当地城市建设规划和供电规

划的要求。

3.2.2 终期配变容量在 40000kVA 及以上的大型商店建筑，宜

同步规划开关(变电)站线路进出通道，并预留开关(变电)站

建设用房。

3.2.3 大、中型商店建筑宜独立设置配变电所。

3.2.4 商店建筑应根据建筑功能和零售业态布局设置配变电所。

3.2.5 配变电所的选址应遵循缩短供电半径、均衡分布的原则，

应深入或接近负荷中心，并宜考虑电动汽车充电桩、分布式能源

等规划和接人的需要。

3.2.6 商店建筑供配电系统应简化电压等级、减少变压层次、

4 



优化网络结构。

3.3 负荷分级

3.3.1 商店建筑用电负荷的分级可根据商店建筑及配套设施的

性质、电气负荷重要性和中断供电所造成的损失程度进行划分。

3.3.2 商店建筑主要用电负荷的分级应符合表 3. 3. 2 的规定。

表 3.3.2 商店建筑主要用电负荷分级

商店建筑规模及名称 主要用电负荷名称 负荷等级

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用电
一级负荷中特

别重要负荷

客梯、公共安全系统、信息网络系统、

大型商店建筑 电子信息设备机房用电、走道照明、应急 →级

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

自动扶梯、货梯、经营用冷冻及冷藏系

统、空调和锅炉房用电
二级

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和应急照明 一级

中型商店建筑
客梯、公共安全系统、信息网络系统、

电子信息设备机房用电、主要通道及楼梯 二级

间照明、应急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

经营管理用汁算机系统用电、公共安全

小型商店建筑 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电子信息设备机房 二级

用电、应急、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

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用电、公共安全

高档商品专业店 系统、信息网络系统、电子信息设备机房 一级

用电、应急照明、值班照明、警卫照明

3.3.3 商店建筑中消防用电的负荷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3.3.4 位于高层建筑内的商店，用电负荷级别应按其中高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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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有特殊要求的用电负荷，应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其负荷等级。

3.4 负荷计算

3.4.1 方案设计阶段，商店建筑的设计负荷可采用单位指标法

计算。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商店建筑的设计负荷宜采用

需要系数法计算。

3.4.2 商店建筑和零售业态的单位建筑面积用电指标可按表

3.4.2 取值。

表 3.4.2 商店建筑的单位建筑面积用电指标

商店建筑名称 用电指标 (W/m2 )

大型购物中心、超级
100~200 

市场、高档百货商场

中型购物中心、超级
60~150 

市场、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小型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 40~100 

百货商场
百货商场

100~150 60~100 
家电卖场

(含空调冷源负荷) (不含空调主机综合负荷)

60~ 100 40~80 
零售

(含空调冷源负荷) (不含空调主机综合负荷)

餐饮 100~250 

步行商业街
精品服饰、日用百货 80~120 

高档商品专业店 80~150 

专业店
-般商品专业店 40~80 

商业服务网点 100~150 (含空调负荷)

菜市场 10~20 

注 1 表中所列用电指标中的上限值是按空调冷水机组采用电动压缩式机组时的

数值，当空调冷水机组选用吸收式制冷设备(或直燃机)时，用电指标可

降低 25VA~35VA。

2 商业服务网点中，每个银行网点容量不应小于 10kW (含空调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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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商店建筑中对供电指标有特定要求的零售业态，可按实

际需求确定。

3.4.4 商店建筑在用电设备数量及容量未确定的情况下，在方

案设计阶段，其总用电负荷的需要系数可按 O. 75~O. 85 取值。

3.5 电源及供配电系统

3.5.1 商店建筑的供配电系统应根据商店建筑规模、零售业态

和用电负荷性质确定。

3.5.2 当商店建筑的配变电所采用 lokV 电压等级供电时，宜

符合下列规定:

1 用电容量超出 4000kVA 的配变电所，宜采用双回路

lokV 电源供电，主用电源进线宜采用专用线路，接线方式宜采

用单母线分段接线方式，同时，每段母线宜预留备用开关。

2 用电容量超出 2000kVA，且在 4000kVA 及以下的配变

电所，宜采用双回路 lOkV 电源供电，接线方式宜采用单母线分

段或两个独立单母线的接线方式。

3 用电容量在 2000kVA 及以下的配变电所，且无二、二

级负荷或一、二级负荷容量较小时，主接线方式可采用单母线接

线方式。

3.5.3 用电设备总容量在 lookW及以下的小型商店(商铺)建

筑供电可直接接人 220/380V 低压电网。

3.5.4 大型超级市场应设置自备电源。

3.5.5 当商店建筑内设有太阳能光伏电源供电系统时，宜将建

筑公共区域、停车库和室外等场所的正常照明用电接人，并宜与

市电并网运行。

3.5.6 商店建筑内具备两台及以上变压器的配变电所，其低压

侧应设置母线联络开关，邻近配变电所变压器的低压侧可根据实

际用电要求相互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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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配变电所

3.6.1 地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及以上的地区，商店建筑内配变电

所的电气设施应进行抗震设计。

3.6.2 商店建筑配变电所宜设在地面→层。当地面无法建设配

变电所或建设配变电所较困难时，可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层，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电气设施运输、运行及维护要求。

2 当地下有多层时，不应设置在地下层的最底层。当地下

只有一层时，应采取预防洪水、消防水或积水等措施，防止对配

变电所浸渍。

3 不应设置在顾客可以接触到的区域，且不应靠近商店建

筑主出人口等人流密集场所。

4 不应贴邻水产品或位于其正下方，且不应贴邻易燃、易

爆商品存放区域或位于其正上方、正下方。

5 不宜贴邻智能化系统机房。

3.6.3 当变压器低压侧电压为 380V 时，最大单台容量不宜大

于 2000kVA，并应符合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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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压配电

4.1 一般规定

4. 1. 1 商店建筑低压配电系统的设计应根据下列因素综合确定:

1 建筑的规模。

2 建筑的功能分区和防火分区。

3 建筑的零售业态。

4 建筑用电设备的容量。

5 可能的发展因素。

4. 1. 2 商店建筑接入低压配电系统的单个单相用电负荷，线路

供电电流不应超出 40A。

4. 1. 3 商店建筑低压配电及配电线路布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4.2 低压配电系统

4.2.1 商店建筑低压配电系统宜按防火分区、功能分区及零售

业态实现分区域配电。

4.2.2 商店建筑中不同等级和不同业态的用电负荷，其配电系

统应相对独立。

4.2.3 商店建筑中重要负荷、用电容量较大负荷宜采用从配变

电所放射式配电方式。

4.2.4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大空间营业厅的正常照明宜采用双

回路电源交叉供电。

4.2.5 商铺宜设置配电箱，配电容量较小的商铺‘可采用链式配

电方式，同一回路链接的配电箱数量不宜超过 5 个，且链接回路

电流不应超过 4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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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配电干线(管)应设置在建筑的公共空间内，不应穿越

不同商铺。

4.2.7 安装容量大于 200kW 的营业区配电宜设置配电间。

4.2.8 低压配电级数不宜超过三级。当终端用户为同一经营体

时，其非重要用电负荷的配电级数不宜超过四级。

4.3 导体选择

4.3.1 商店建筑除消防负荷外的配电干线，可采用铜、铝或铝

合金材质的导体。

4.3.2 商店建筑内营业区的配电分支线路应选用铜芯导线。

4.4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4.4.1 大、中型商店建筑应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小型商店建筑宜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4.4.2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m2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m2

的商店建筑及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时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建筑的

营业区、存放具有火灾或爆炸危险性大的商品的商店建筑仓储

区，其非消防用电负荷配电干线应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

探测器。

4.4.3 商店建筑内单个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的保护

范围不应跨越不同防火分仄。

4.4.4 仓储、营业区配电回路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剩余电流报

警值不宜大于 300mA，其他区域的剩余电流报警值不宜大

于 500mA。

4.4.5 设置在服装、图书等可燃物较多及有易燃、易爆商品区

域的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宜具有阻性负载识别和报警功能。

4.5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4.5.1 商店建筑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配电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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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梯应由专用回路供电。当同一电梯机房内有多部客梯

时，可由一个机房的总配电箱采用放射式配电，且各台客梯主开

关的操作机构应装设识别标志。

2 电梯机房内地面平均照度不应低于 2001x，机房照明电

源应与电梯电源分开，照明开关应设置在机房靠近人口处。

3 电梯机房内应设置不少于一组单相二孔和三孔组合电源

插座。

4 当电梯机房自然通风不能满足电梯正常工作要求时，应

采取机械通风。

5 电梯井道照明宜由电梯机房配电箱供电。

6 电梯应具有自动平层功能。

7 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两端应设紧急停止按钮，且应具

备防止逆向运转功能。

8 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在全线各段均空载时，应具备暂

停或低速运行功能。

4.5.2 商店建筑的自动门和电动卷帘门的配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动门及非用于防火分区分隔的电动卷帘门应由邻近配

电箱(柜)专用回路供电，供电回路应装设短路、过载保护装

置，并应在附近装设隔离电器和手动控制开关或按钮。

2 在疏散通道上安装的自动门及非用于防火分区分隔的电

动卷帘门，应能在发生火灾时自动开启。

3 自动门和电动卷帘门的所有金属构件及附属电气设备的

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做等电位联结。

4.5.3 商店建筑的配电箱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箱位置不宜影响通行，周围应无障碍物品堆放，且

应便于管理和维护。

2 配电箱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材料上，且不应设置于母婴

室、卫生间和试衣间等私密场所。

3 营业区照明配电箱内除正常设备配电回路外，尚应留有

不低于 20%的备用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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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于空调机组、风机和水泵的配电(控制)箱宜设于其

机房内，并宜设置在便于观察、操作和维护处。当元机房时，应

有防止接触带电体的措施。

4.5.4 商店建筑的电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器设备的配电应具备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营业区有

接触电击危险的电器设备尚应设置剩余电流保护或采用安全特低

电压供电方式。

2 营业区内应选用安全型插座，不同电压等级的插座，应

采用相应电压等级的插头。

3 营业区内接插电源有电击危险或需频繁开关的电器设备，

其插座应具备断开电源功能。

4 单台设备功率较大的电器设备，应选择满足其额定电流

要求的插座。当插座不能满足其额定电流要求时，宜就近设置配

电箱或采用工业接插件，不宜使用电源转换器。

5 儿童活动区不宜设置电源插座。当有设置要求时，插座

距地安装高度不应低于1. 8m，且应选用安全型插座。

6 商店建筑的收银台使用的插座应采用专用配电回路。

7 营业区内用电设备数量多且集中的区域，宜分类或分区

设置电源插座箱。

4.5.5 超级市场、菜市场中水产区高于交流 50V 的电气设备应

设置在 2 区以外，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X2。

4.5.6 当商店建筑营业区无具体工艺设计且有使用灵活性要求

时，应在适当位置预留插座，每组插座容量可按货柜、货架为

200VV/m~300VV/m 及橱窗为 300VVIm~500VV 1m 容量预留。

4.5.7 商店建筑仓储区应按需求预留装卸电源和堆高机械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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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照明

5.1 一般规定

5. 1. 1 商店建筑的照明设计应合理选用节能光、源、灯具及附件、

照明方式、控制方式及限制眩光。

5. 1. 2 商店建筑照明设计应根据建筑功能、零售业态和环境条

件等确定照度值、显色性和均匀度。

5. 1. 3 商店建筑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安全

标志第 1 部分:标志)) GB 13495. 1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系统)) GB 1794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

有关规定。

5.2 照明

5.2.1 商店建筑的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照明设计应满足工艺设计要求，并应与装饰设计协调

-致。

2 营业区应根据商品对特定光色、气氛、色彩、立体感和

质感的要求，选择光色比例、色温和照度。

3 在需要提高亮度对比或增加阴影的位置宜装设重点照明。

5.2.2 商店建筑营业区照明光源的色温和显色性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高照度处宜采用高色温光源，低照度处宜采用低色温

光源。

2 主要光源的显色性应满足反映商品颜色的真实性的要求，

营业厅的显色指数 CRa) 不应小于 80，反映商品本色的区域显

色指数 CRa) 宜大于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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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一种光源不能满足光色要求时，可采用两种及两种以

上光源的混光复合色。

4 丝绸、字画等变、褪色要求较高的商品，应采用截阻红

外线和紫外线的光源。

5.2.3 商店建筑营业区的照度和亮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区域的垂直照度不宜低于 501x; 柜台区的垂直照度

宜为 1001x~ 1501x; 有商品展示区域的垂直照度不宜低于 1501x。

2 正常照明的照明均匀度不应低于 O. 6 。

3 顶棚的照度应为水平照度的 O. 3~0. 9 0 

4 墙面的亮度不应大于工作区的亮度。

5 当视觉作业亮度与其相邻环境的亮度需要有差别时，亮
度比宜为 3 : 1 。

6 室内菜市场中肉类分割操作台面照度不应低于 2001x;

其他操作台(柜台)台面照度不应低于 1001x; 通道地面照度宜

为 751x 。

7 试衣间(处)试衣位置的1. 5m 高处垂直面照度宜为

1501x~3001x，服装修改间工作台面照度不宜低于 5001x。

8 收银台的台面照度不宜低于 3001x。

9 设在地下、半地下或远离建筑物外窗的商店营业区，当

元天然采光或天然光不足时，应将设计照度至少提高一级。

10 右人用品专卖店的照度应高于同类用品商店营业区的照

度水平，照度标准宜至少提高一级。

5.2.4 商店建筑营业区的备用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营业区应设置备用照明，照度不应

低于正常照明的 1/10 。

2 小型商店建筑的营业厅宜设置备用照明，水平照度不应

低于 301x 。

3 一般经营场所备用照明的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5s，贵重物

品区域及柜台、收银台的备用照明应单独设置，启动时间不应大

于1. 5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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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商店正常照明采用双电源(回路)交叉供电时，正常

照明可兼做备用照明。

5.2.5 大、中型百货商店宜根据商店工艺需要设重点照明、局

部照明和分区一般照明，各类商店、商场的修理台、货架柜等宜

设局部照明。

5.2.6 商店建筑仓储区的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件商品仓储区水平照度标准最低值宜为 501x; 一般件

商品仓储区宜为 1001x; 精细商品仓储区宜为 3001x; 卸货区宜

为 2001x。

2 大件商品仓储区垂直照度标准最低值宜为 301x; 一般件

商品仓储区宜为 301x; 精细商品仓储区宜为 501x o

3 库房灯具宜布置在货架间，应按需要设局部照明，并应

选择重量较轻且带防撞罩的 I 类及以上防护级别的灯具。

4 库房照明宜在配电箱内集中控制，配电箱应具备电源指

示功能，且宜设置在库房出人口处门的外侧。

5.2.7 商店建筑辅助区的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商店内的修理台应设局部照明。

2 高档商品专业店临街向外橱窗照明的重点照明系数夜间

宜为 15:1~30:1 ，白天宜为 10 : 1~20 : 10 中档商品专业店、

百货商场及购物中心临街向外橱窗照明的重点照明系数夜间宜为

10 : 1~20 : 1，白天宜为 5: 1~曰: 10 

5.2.8 大、中型商店建筑应设置值班照明，大型商店建筑的值

班照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201x; 中型商店建筑的值班照明照度

不应低于 101x; 小型商店建筑宜设置值班照明，其照度不应低

于 51x。值班照明可利用正常照明中能单独控制的一部分，也可

利用备用照明的一部分或全部。

5.3 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

5.3.1 商店建筑的下列部位应设置疏散照明:

1 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消防电梯间的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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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避难层(间)、疏散走道。

2 建筑面积大于 200m2 的营业区域。

3 建筑面积大于 100m2 的地下或半地下商店。

5.3.2 商店建筑内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地面商店建筑疏散走道不应低于1. olx。地下或半地下

商店建筑疏散走道不应低于 5.01x 。

2 中、小型商店建筑营业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应低于

3.01x。大型、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建筑营业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

应低于 5.o1x。

3 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避难走道不应低于 5.o1x。

5.3.3 商店建筑中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发电机房、智能

化系统机房、配变电所、防排烟机房、电梯机房以及发生火灾时

仍需正常工作的其他场所应设置备用照明，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

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

5.3.4 商店建筑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的疏散门正上方。

2 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 0m 以下的

墙面或地面上。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m; 地下或

半地下商店不应大于 15m; 袋形走道不应大于 10m; 走道转角区

不应大于 1.0m。

5.3.5 大型商店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营业厅应设置自

带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或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中型商店建

筑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宜设置自带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或集中

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

5.3.6 大(中)型商店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旷的地下和

半地下商店应在通往安全出口的疏散走道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

连续的灯光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

5.3.7 大型商店、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建筑内应急照明及疏散指

示标志的备用电源应采用自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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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6.1 一般规定

6. 1. 1 商店建筑存在爆炸危险环境场所的电气线路的安装敷设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的有关规定。

6. 1. 2 商店建筑电线电缆的选择和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17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6.2 电线电缆的选择

6.2.1 大、中型商店建筑营业区内敷设的线缆应选用低烟低毒

阻燃型线缆。

6.2.2 大型商店建筑内消防设备配电线路的干线及分支干线应

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6.2.3 商店建筑物内配变电所之间的电力电缆联络线应采用耐

火电缆。

6.3 电线电缆的敷设

6.3.1 商店建筑内敷设于潮湿、腐蚀性气体、蒸汽等环境的线

缆应采取防护措施。

6.3.2 商店建筑内存储和经营有酸碱腐蚀性介质的场所宜采用

明敷塑料导管和槽盒布线。商店建筑内高温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

所不应采用明敷塑料导管和槽盒布线。

6.3.3 矿物绝缘电缆可采用支架吊装或沿墙明敷，柔性矿物绝

缘电缆可在桥架内敷设。

6.3.4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强电和弱电线缆竖井应分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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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商店建筑的强电和弱电线缆竖井宜分别设置。

6.3.5 电气竖井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零售业态的用电负荷及供

电距离、建筑物的沉降缝设置和防火分区等因素确定，电气竖井

应避免邻近烟道、热力管道和其他散热量大或潮湿的区域。

6.3.6 商店建筑内的电气竖井门应有警示标识并加装门禁装置，

检修门应向外开启。

6.3.7 电气竖井内应采取与建筑物同等防火等级的防火密封隔

离和防火封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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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雷与接地

7.1 一般规定

7. 1. 1 商店建筑各电气系统的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网，接地网

的接地电阻应按其中电气系统最小值确定，建筑物内应设总等电

位联结。

7. 1. 2 商店建筑防雷与接地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

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

范>> GB 50343 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的有关规定。

7.2 防 雷

7.2.1 除出售爆炸危险品的商店建筑和储藏爆炸危险品的商店

仓储库房外，商店建筑应划分为第二类或第三类防雷建筑。

7.2.2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商店建筑，应划为第二类防雷建

筑物:

1 大型商店建筑。

2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 O. 05 次/a 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场、

超级市场等商店建筑。

3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 O. 25 次/a 的菜市场、商品仓储库

房等商店建筑。

7.2.3 不属于第二类防雷建筑物，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商店

建筑，应划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1 中型商店建筑。

2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 0.01 次/a，且小于或等于

0.05 次/a 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级市场等商店建筑。

3 年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 O. 05 次/a，且小于或等于

O. 25 次/a 的菜市场、商品仓储库房等商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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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前宜进行雷电电磁环境风险评估，应

根据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使用性质和价值，按表 7.2.4 确定

雷电防护等级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表 7.2.4 商店建筑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

雷电防护等级 设置电子信息系统的场所

1 大型商店建筑及芮档商品专业店智能化系统机房等

B级 2 大型商店建筑及高档商品专业店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

机房等

C级
I 中型商店建筑及中档商品专业店智能化系统机房等

2 中型商店建筑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总机房等

D级
1 小型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机房等

2 除 B、 C 级以外一般用途电子信息设备

7.3 等电位联结

7.3.1 商店建筑的电源进线处、防雷区界面处应设总等电位联

结端子板，建筑物内各总等电位联结端子板之间应相互连接或与

建筑物的基础钢筋网连接。

7.3.2 下列情况和场所应设局部或辅助等电位联结:

1 电源网络阻抗过大，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自动切断电源，

不能满足防电击要求时。

2 商店建筑设有洗浴设备的卫生间、超级市场和菜市场内

水产售卖区等潮湿场所。

3 存放危险品的仓储库房、销售危险品的商铺等场所。

7.4 接地

7.4.1 商店建筑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形式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

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建筑物内有配变电所时，低压配电系统应采用 TN-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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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建筑物内无配变电所时，低压配电系统宜采用 TN-C

S 或 TT 系统。

3 商店建筑的广场照明、商业街街道照明及其他户外用电

设备，可采用 TT 系统。

7.4.2 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做保护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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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节能

8.1 一般规定

8. 1. 1 商店建筑应选用高效节能的电气设备，提高用电效率。

8. 1. 2 商店建筑电气节能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

规定。

8.2 节能措施

8.2.1 商店建筑的供电系统应选择合理的供电方案，使变压器

的长期工作负载率处于最优值。

8.2.2 商店建筑内运行时间差异较大的负荷，设计时应采取错

峰运行措施，降低供电系统容量。

8.2.3 商店建筑内季节性影响较大的用电负荷，其配电变压器

宜单独设置。

8.2.4 供配电系统应采用节能型设备。

8.2.5 高压侧或变压器低压侧，应集中设置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集中补偿后，供电系统功率因数高压侧不应低于 0.90 ，低压侧

不应低于 o. 95。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设备宜

采用就地补偿方式。

8.2.6 商店建筑内除消防用途外的常用动力设备宜采用变频控

制方式。

8.2.7 商店建筑照明宜选用初始光效符合现行国家能效标准规

定的节能评价值的高效节能光源。

8.2.8 商店建筑照明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天然光;商店营业厅、

门厅等大面积照明场所宜设置智能照明系统;公共走道、停车

库、疏散楼梯间和前室等区域应采用定时开关、光电自动控制器

或间歇式照明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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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商店建筑的室外广告照明灯具及节日彩灯、商业街道照

明、橱窗照明、营业厅内的重点照明和室内公共部位照明的灯具

宜选用 LED 等节能光源。

8.2.10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设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9.6 节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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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化系统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业态经营、建筑功能

和物业管理的需求，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有关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要求进行配置。

9. 1. 2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宜包括信息化应用系统、智能

化集成系统、信息设施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公共安全系统和机房工程等系统。

9.2 信息化应用系统

9.2.1 商店建筑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配置应满足商店建筑业务运

行和物业管理的信息化应用需求，并宜包括公共服务、智能卡应

用、物业管理、信息设施运行管理、信息安全管理、商店综合业

务等系统。

9.2.2 公共服务系统应具有顾客接待管理和公共服务信息发布

等功能，并宜具有对各类公共服务事务进行管理的功能。

9.2.3 智能卡应用系统应根据用户类型设置不同的应用功能，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顾客所持智能卡宜具有会员、充值、消费、积分和停车

等功能，员工所持智能卡宜具有人员管理、考勤和出人口控制等

功能。

2 大型超级市场人口处宜设置智能储物柜系统，并可实现

与智能卡的数据对接。

3 智能卡的数据应与停车场管理系统对接。

9.2.4 物业管理系统应具有信息采集、存储及综合处理的功能，

应设有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对接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并应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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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规定:

1 大、中型商店建筑应设置物业信息管理系统，小型商店

建筑宜设置物业信息管理系统。

2 物业管理系统宜对独立营业区的水、电、气和通信等相

关设施的运行和维护进行管理，并应提供通知、缴费和查询等

功能。

9.2.5 信息设施运行管理系统应具有对商店建筑各类信息设施

的运行状态、资源配置、技术性能等进行监测、分析、处理和维

护的功能。

9.2.6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的级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型商店建筑业务系统的信息安全管理宜按照《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 17859 中的二级标

准进行建设，并具备网络访问控制、网络安全审计、边界完整性

检查、数据完整性和网络入侵防范等功能。

2 小型商店建筑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中涉及会员相关的业

务系统宜按照《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 

17859 二级标准进行建设。

9.2.7 大、中型商店建筑宜设置商店综合业务系统，应根据商

店规模和管理模式设置前台、后台系统管理软件，并符合下列

规定:

1 跨地区经营的零售业态应具备数据互联和共享功能。

2 大、中型商店建筑宜设置客流统计系统。

3 大、中型商店建筑宜设置实时定位系统 (RTL日，实现

顾客的移动数据接入;可配置室内移动导航功能和顾客信息分析

功能;可根据业态经营的需要，实现对特定营业区域的导航与

查询。

9.2.8 超市应设置声磁防盗报警等方式的系统。

9.3 智能化集成系统

9.3.1 商店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宜采用基于 TCPjIP 的网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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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具有标准化通信方式和信息交互的能力，宜采用浏览器/服

务器 CBj凹的网络架构。

9.3.2 商店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应具有对全局事件进行综合处

理的能力，实现智能化子系统的集成控制和联动，并应具备对突

发事件的响应能力，实现全局联动管理。

9.3.3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智能化集成系统宜支持营业区的消

防报警与视频监控系统的联动。

9.3.4 大型商店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应具有预案管理、安全预

警、紧急通信和系统联动等功能。

9.3.5 大型商店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应支持开、闭店自检功能。

9.4 信息设施系统

9.4.1 商店建筑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信息接人系统、综合布线

系统、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用户电话交换系统、无线对

讲系统、信息网络系统、有线电视系统、公共广播系统和信息导

引及发布系统等。

9.4.2 信息接人系统应满足商店建筑物内各类用户对信息通信

的需求，并应将各类公共通信网(专用通信网)引人建筑物内。

9.4.3 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商店建筑内语音、数据、图像和多

媒体业务对信息传输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综合布线系统宜采用光缆或λ类及以上标准电缆，宜满

足千兆及以上以太网信息传输需求。

2 干线电缆应敷设在公共区域内。

3 大、中型商店建筑营业区的线缆应采用低烟低毒阻燃型。

4 商店建筑内独立营业区宜设置多媒体信息箱，可采用光

纤接人运营商语音及数据服务，并应满足后期商业经营的需求。

5 收银台区域的信息插座数量设置不应少于 2 个;大开间

营业区域可设置集合点 CCP) ;固定布线困难的场所，可配置无

线网络接人终端。

9.4.4 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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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管道密集、电梯轿厢和地下室等信号较弱和易受干扰

区域，基站的信号设施应通过有线方式进行布设。

2 移动信号放大系统可采用基站直接搞合信号方式引人信

源，系统设备宜设置于接人机房内。

9.4.5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可按零售业态需求进行配置，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可选择直线、虚拟模块局或用户程控交换机等方式。

2 设置语音交换机时，设备应具有自动转接、语音提示和

计费管理等功能。

3 大厅、休息厅、服务台等公共部位，应设置公用直线或

内线电话。

9.4.6 超级市场、百货商场、购物中心、步行商业街等建筑内

应设置元线对讲系统，信号强度应覆盖整个建筑，且应满足建筑

内管理人员的通信联络需求。

9.4.7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营业区、收银区、公共区域、休息厅、服务台和顾客休

闲场所等处，宜提供元线网络接入方式。

2 大、中型商店建筑宜配置智能化系统设备专用网络和商

业经营专用网络。

3 大、中型商店应具有网络管理功能，保障信息网络可靠

运行及安全监控。

9.4.8 有线电视系统可在营业区(含商铺)、电梯前室和出人口

等公共区域、值班室、会议室、员工餐厅等处设置有线电视信

息点。

9.4.9 公共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服务台宜预留广播呼叫点。

2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公共广播系统宜采用基于网络的数

字广播，可实现分区呼叫、播音与控制。当发生火灾报警时，可

实现消防应急广播信号强切功能。

3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公共广播系统的控制台、控制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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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主机和信号切换主机宜设置在安防监控中心。

9.4.10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外立面和主出人口、电梯前室、电梯轿厢、自动扶

梯、地下停车场等处宜设置电子信息屏。

2 大型超级市场宜设置用于查询商品基本信息的查询装置。

3 大型百货商场的服务台宜设置用于查询商品和业态信息

的交互式信息系统。

4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宜采用基于网络的架构，并应采用

集中控制和管理的方式将音视频信号、图片和滚动字幕等多媒体

信息传输到显示终端。

5 信息显示屏可根据建筑观看的范围、安装的空间位置及

方式等条件，选定显示屏的类型及尺寸，各类显示屏应具备多种

输入接口方式。

9.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9.5.1 商店建筑的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建立对各类机电设备系

统运行监控、信息共享功能的集成平台，并应满足零售业态和物

业运维管理的需求。

9.5.2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对公共区域照明的控制应采用统一操

作界面，提供开放、灵活的编辑平台，并可根据零售业态需求进

行逻辑控制、扩展更新，优化控制策略。

9.5.3 营业区等人员密度相对变化较大的区域，空调季节宜根

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对全空气系统的新风量进行调节控制，非空

调季节可实现全新风控制方式，改善室内温湿度及空气质量

环境。

9.5.4 大、中型商店停车库的通风系统可通过定时启停、台数

控制等方式，根据停车库内的 co浓度进行自动控制。

9.6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9.6.1 大型商店建筑应设置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中型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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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宜设置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9.6.2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应对商店建筑内的水、电、燃气

等能源消耗进行分类和分项计量，且应根据零售业态要求进行分

区域、分回路或分户计量。

9.6.3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应具备能耗数据采集、监测、统

计、分析、评估、公示和审计等功能。

9.6.4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数据传输应采用标准协议，并

可向上一级数据中心实时传输建筑能耗数据。

9.7 公共安全系统

9.7.1 商店建筑的公共安全系统宜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安

全技术防范系统、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和应急响应系统。

9.7.2 大型商店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向智能化集成系统提

供互联的信息通信接口，并可实现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

全系统和智能卡应用等系统的集成与联动。

9.7.3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宜包括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

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出人口控制系统、停车库(场)管理

系统。

9.7.4 商店的收银台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9.7.5 面积超过 1000旷的营业厅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0

9.7.6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附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型商店建筑应监视出入口、道路和广场等室外

区域。

2 大、中型商店建筑应监视停车库、服务台、收银台、贵

重物品用房、设备机房、通道、楼梯间、电梯间和前室等部位和

场所。

3 布置在大、中型商店建筑主出人口和楼梯前室的摄像机

宜具有客流统计功能，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宜具有智能分析功能。

4 垂直电梯轿箱内宜设摄像机，其视频信号宜叠加电梯运

行楼层字符，并实时显示电梯运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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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常的工作照明环境下，一般营业区应能够实时监视人

员的活动情况，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别人员的体貌特征，分辨率

不应低于 720P; 财务管理、收银台和高档商品等重要经营区域

应能实时监视、存储交易的全过程;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柜员

操作及客户脸部特征，分辨率不宜低于 1080P 0 

6 视频数据存储周期不应少于 30 天，财务管理、收银台和

高档商品经营等重要区域尚宜另配独立的物理存储设备。

9.7.7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仓储区域、贵重物品用房、财务管

理用房、高档商品营业区域和重要设备机房等区域均应设置报警

探头。

9.7.8 商店建筑内残疾人专用洗于间应设置应急呼叫报警按钮0

9.7.9 电子巡查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商店建筑营业区、仓储区、出入口、步行商业街沿街道

路、停车场、室内主要通道等处均应设置巡更点。

2 系统应根据零售业态的要求，结合营业时间预先设定巡

查路线，可实现对巡查活动状态进行监督和记录。

9.7.10 出人口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经营管理区、仓储区、各功能区分

割处和重要的设备机房等宜设置出人口控制系统。

2 应具有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

报警系统、电子巡查系统等联动的信息通信接门 υ

9.7.11 商店建筑的停车库(场)应设停车库(场)管理系统，

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采用视频

免取卡系统，支持车牌识别、高速识别、快速入场和网络缴费等

功能。

2 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宜具有与智

能化集成系统、城市交通信息管理互联的信息通信接口。

9.7.12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型商店建筑应设置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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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基于网络实现信息交互和共享，实现统一的人机界面

和跨平台的数据库访问。

3 应支持多零售业态安防分控功能。

9.7.13 商店建筑的应急响应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型商店建筑应设应急响应系统，中型商店建筑宜设应

急响应系统。

2 应具有与视频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公共广播

系统、消防应急照明等联动的信息通信接口，并应满足应急通信

需求。

3 应能实现紧急状态下的报警、控制、通信和远传的统一

调度。

4 应与公安机关 110 报警联网，并应提供与上一级应急相

应系统信息互联的通信接口。

9.8 机房工程

9.8.1 商店建筑的信息接人机房、有线电视前端机房、信息设

施系统总配线机房、安防监控中心、消防控制室、应急响应中

心、智能化总控室等可独立设置，也可根据需要进行组合配置。

9.8.2 大型商店建筑的安防监控中心、消防控制室、应急响应

中心合用时，宜设置在一层或地下一层，并应符合《智能建筑设

计标准)) GB 50314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有关

规定。

9.8.3 信息接人机房场地面积应满足不少于 3 家通信运营商设

备安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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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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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消防安全标志第 1 部分:标志>> GB 13495. 1 

2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 GB 17859 

3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7945 

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5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6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2 

7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3 

8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9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10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11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17 

12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T 50293 

13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14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43 

15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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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ìì JGJ 392 一 2016 ，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2016 年 9 月 5 日以第 129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编制组对我国商店建筑电气设计进行了

广泛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商店建筑电气的应用经验，同时参考

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取得了相应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商店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

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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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O. 2 本规范所述的商店建筑为有店铺的、供销售商品所用的

商店，综合性建筑的商店部分也包括在内，包括菜市场、书店、

药店等。但不包括其他商业服务行业(如修理店等)的建筑。购

物中心、百货商场等综合性建筑，除商店建筑部分应符合本规范

规定外，饮食、文娱建筑等部分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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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引自现行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JGJ 48。根据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JGJ 48 - 2014 第1. O. 4 条规定，商店建筑

的规模，按单项建筑内的商店总建筑面积分为大、中、小型。建

筑面积 20000m2 以上为大型 ; 5000m2 ~20000m2为中型; 5000m2 

以下为小型。

参考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 JGJ 48 - 2014 第 2 章，

本规范所涉及的一些商店建筑的主要概念如下:

1)零售业:以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为主的

行业。

2) 零售业态:零售企业为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进行相应的

要素组合而形成的不同经营形态。

3) 购物中心:多种零售店铺、服务设施集中在一个建筑物

内或一个区域内，向消费者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商业集合体。

的百货商场:在一个建筑内经营若干大类商品，实行统一

管理，分区销售，满足顾客对时尚商品多样化选择需求的零售

商店n

5) 超级市场:采取自选销售方式，以销售食品、生鲜食品

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向顾客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主要目的零

售商店。

的菜市场:销售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和副食品的场所

或建筑。

7) 专业店:以专门经营某一大类商品为主，并配备具有专

业知识的销售人员和提供适当售后服务的零售商店。

的步行商业街:供人们进行购物、饮食、娱乐、休闲等活

动而设置的步行街道。

40 



9) 商业服务网点:独立设置或设置在居住建筑的首层或首

层及二层，相互分隔且建筑面积不超过 300时的百货店、副食

店、邮政所、储蓄所、理发店等小型营业性用房。

2.0.2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对橱窗和

陈列柜等场所的照明有明确的技术要求，也是城市景观照明重要

的组成部分。

2.0.3 客流分析是通过对进出商店建筑客流量进行连续性精确

检测，获取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和不同店面间的对比统计，并在

此基础上结合内部信息系统，深层分析过往客流特征，揭示其与

商场营运策略、营销技术和内部管理间的内在关系，为管理决策

者提供有价值的市场信息。

客流统计系统一般由客流统计终端、传输网络(无线和有线)

和管理中心(服务器、管理软件、管理用计算机和打印机等)组

成。传统的客流统计系统有红外感应、三辐闸、重力感应等方式，

目前大、中型商店中的客流统计系统大都采用视频分析方式。

2. O. 4 引自现行行业标准《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JGJ 48 0 

2.0.5 引自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0 

2.0.6 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

2.0.7 应急通信系统是充分利用建筑内的信息网络、有线与无

线通信资源，建立涉及建筑内公共安全各系统之间的多通道的双

向语音、数据、图像、视频会议等业务的互联互通，实现与各级

公共安全系统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现场间信息的互联，提高突发公

共事件现场的指挥调度的质量，提高救援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减

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2.0.8 引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设计规范》

GB 503110 

2. O. 9 实时定位系统一般由 WiFi (Wireless Fidelity) 终端、

无线网络、定位管理服务器和应用软件等部分组成。在商店内的

应用可实现顾客定位、信息推送、室内导航、客流统计、自助寻

车、电子巡更和其他业务应用等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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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配电系统

3.1 一般规定

3. 1. 2 变电站和开关站的定义出自《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 

T 50293 - 2014 第 2.0.6 条、第 2. O. 8 条，指城市公用供配电设

施用房。配变电所的定义引自《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2008，本规范指商店建筑自建的专用供配电设施用房。

3.2 供电规划

3.2.2 大型商店建筑功能综合性强，用电量大。当建筑的终期

配变容量在 40000kVA 及以上时，已远超 20 (10) kV 的供电能

力，因此总体规划宜结合周边地块预留城市 llokV 开关(变电)

站的建设用房。在当地供电条件允许情况下，也可规划 35kV 等

电压等级的城市开关(变电)站。因此，电气专业需在建筑规划

和方案设计阶段向土建专业提出预留建设用房和进出通道要求，

避免给后期的建设带来主体结构变更等困难。

3.2.3 大、中型商店用电量较大，对电能质量要求高，由于零

售业态众多，用电管理功能也需加强。不宜与主体建筑内或周边

的住宅、办公等性质用电合用配电设施。

3.3 负荷分级

3.3.2 高档商品专业店一般售卖奢侈品、黄金珠宝、豪华汽车

等贵重商品，对商品安全要求高，故其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用

电、公共安全系统等重要用电负荷为一级负荷。

3.3.4 当商店建筑属于高层民用建筑时，如有电气负荷等级与

本表不一致时，应与最高负荷等级一致。零售业态对于用电设备

有特殊要求时，可适当提高负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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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负荷计算

3.4.3 商店建筑内一些零售业态如肯德基、麦当劳等连锁快餐

店，一般都会提供明确的用电负荷指标，故取值可按照实际需求

确定。

3.4.4 在方案设计阶段，当商店建筑用电设备负荷采用需要系

数法计算时，用电设备需要系数的选定可参照表 1 选取。

表 1 商店建筑用电设备负荷需要系数及功率因数推荐表

用电设备组别 需要系数 功率因数

普通照明、景观照明 O. 80 O. 90 

应急照明、备用照明 1. 00 O. 90 

制冷站、冷藏柜 O. 85 O. 80~0. 85 

锅炉房、热力站 O. 80 O. 80~0. 85 

风机 0.80 O. 80~0. 85 

水泵 0.85 O. 80~0. 85 

电梯 O. 40 O. 70~0. 80 

扶梯 O. 80 O. 70~0. 80 

厨房 O. 40 O. 80~0. 90 

注:电力设备为 3 台及以下时，需要系数宜为 1 。

3.5 电源及供配电系统

3.5.2 本条为当商店建筑的配变电所采用 lokV 电压等级供电

时的规定，其依据是:

1)供电电源、:很多地区在供电规划时对超出 4000kVA 的

配变电所有设置专线供电的规定。大、中型商店建筑的用电负荷

一般都超出 4000kVA，考虑到故障或检修引起的停电影响起围

较大，故其主用电源、宜采用专用线路。

2) 接线方式:大、中型商店建筑的配电系统采用单母线分

段或独立母线运行的接线方式，不但可以保障系统的可靠性， ?I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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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二级负荷的供电要求，也增加了设备运行和检修的灵

活性。

3.5.3 根据原电力工业部《供电营业规则 ìì (电力工业部令第 8

号)第二章第九条规定"用户用电设备容量在 100kW 以下或需

用变压器容量在 50kVA 及以下者，可采用低压三相四线制供

电，特殊情况亦可采用高压供电。用电负荷密度较高的地区，经

过技术经济比较，采用低压供电的技术经济性明显优于高压供电

时，低压供电的容量界限可适当提高，具体容量界限由省电网经

营企业作出规定"。

当商店的用电量较小且可靠性要求不高时，其用电可由公共

的 220/380V 低压网络供电，既满足供电要求，也便于电费缴

纳。该条款执行中要考虑到各地供电公司对低压供电容量会有不

同的要求。

3.5.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根据《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ìì JGJ 48 • 

2014 第1. O. 4 条对商店建筑规模划分的规定，超级市场的规模
应按单项建筑内的超级市场总建筑面积进行划分，总建筑面积大

于 20000旷的超级市场属于大型超级市场。

大型超级市场人员密集、货物集中、营业持续性要求高，所

以大型超级市场在保证一、二级重要用电设备负荷供电可靠性的

前提下，其经营管理用计算机系统、应急照明、公共安全、电子

信息设备机房用电、值班照明、警卫照明及经营用冷冻及冷藏系

统等尚应配备自备电源，以保证紧急情况下大型超级市场内的人

员和财产安全。

自备电源可选择自备独立的发电机组或蓄电池组。自备电源

的连续供电时间应根据建筑类型、规模及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

筑电气设计规范ìì JGJ 16 的规定。
当发生供电故障时，设置的自备电源应保证:

1)尽快恢复营业，降低经济损失。

2) 发生火灾、安全事故等紧急状态下，大量人员及时安全

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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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安全系统和信息网络供电连续性，以保障超级市场

内财物和人员的安全。

4) 冷冻及冷藏系统供电连续性，避免因断电导致的经济

损失。

3.5.5 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各地对大型

公共建筑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建设均提出了明确的建设要求。为促

进其在商店建筑内的应用，达到有效节能的目的而提出。

3.5.6 低压配电系统采用低压侧相互联络的方式，增加了设备

检修和运行的灵活性;在非空调季节或初期运行负荷量未达预期

时，系统还可以停运部分变压器以达到节能目的。

3.6 配变电所

3.6.2 商店建筑的配变电所大都设置在地下层，而地下层大都

是作为停车库使用，在非机械车库内限于层高和位置，配变电设

备的安装空间狭小，设备的运输通道高度严重不足，给安装和运

维带来很多的不便，在设计中应引起足够重视。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智能

化系统机房包括:信息接人机房、有线电视前端机房、信息设施

系统总配线机房、智能化总控室、信息网络机房、用户电话交换

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中心、应急响应中心和智能化设备

间等。不宜与配变电设施距离过近，避免电磁干扰。

3.6.3 商店建筑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需对单台变压器容量

进行限制，以缩小变压器故障或检修期间的停电范围，降低对经

营和安全造成的不良影响。目前，商店建筑内用电容量特别大设

备如冷水机组已多采用了高压直接供电的方式，因此，单台

2000kVA 的限制额度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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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压配电

4.2 低压配电系统

4.2.5 商店建筑营业区域的商铺，相对集中。当用电量不大，

负荷也无特别要求时，在实现有效电费计量的前提下，可采用链

式配电方式。干线敷设在吊顶内，配电结构简单、节约技资，而

且适用于商业营业区较频繁的装修改造。考虑到供电可靠性和安

全影响，本条规范规定了链接的最大回路电流和数量，此条适用

于三相和单相配电方式。

4.2.6 根据零售业态经营者的产权界定，配电干线不应穿越商

铺，也便于对配电设备和线路的维护改造。

4.2.7 商店建筑内的零售业态众多，当区域配电电缆的数量较

多时，设置分配电间可以有效布设干线电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和电源质量，保证配电设备安全，便于维护和管理。

4.2.8 商店建筑内部分商铺和网点用电设备对供电可靠性要求

不高，但是数量较多，配电需再次分类或分区。

4.3 导体选择

4.3.2 商店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零售业态变化大，营业区

低压线路密集，装修改造频繁，火灾危险性大，故有此条要求。

4.4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4.4.1 大、中型商店建筑电气设备多，配电系统复杂，发生电

气火灾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大，参考相关现行的标准，要求设置剩

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4.4.2 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mz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旷

的小型商店建筑及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旷的地下或半地下小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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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建筑的营业区的非消防用电负荷配电干线应设置剩余电流式电

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根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 - 2013 第 9. 1. 3 条的规定，在无消防控制室且电气火灾监

控探测器设置数量不超过 8 个时，可采用独立式电气火灾监控探

测器。

4.4.5 阻性负载如电炉、电热采暖装置等设备使用时，产生大

量热量，易导致服装、图书等可燃物较多区域及有爆炸性物品的

区域发生电气火灾或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单独设置时，报警器可设置在配电装置

面板或易于观察的位置。设有监控系统时，系统控制中心宜具备

识别和报警功能。

4.5 常用设备电气装置

4.5.5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商店建筑中的超级市场、菜市场中

的水产区属于特殊场所，为了保证顾客及销售人员的人身安全，

设置此条。

水产区的电气安全防护应根据所在区域位置，采取相应的措

施，区域的划分参照了《低压电气装置 第 7 - 701 部分:特殊

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装有浴盆和淋浴的场所)) GB 16895. 13 

2012 和《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7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 702 节:游泳池和其他水池)) GB 16895. 19 - 2002 的规定。

超级市场、菜市场中的水产区的区域划分可根据尺寸划分为

三个区域(图 1、图 2) 。

0 区:是指水产品水池(槽)的内部或水产区鲜活水产品售

卖台、操作台 1 区限界内距台面上 0.10m 至地面的区域。

1 区的限界是:围绕水产品水池(槽)的垂直平面;或对于

水产区鲜活水产品售卖台、操作台台面上 0.10m 至 2.25m 的垂

直平面。

2 区的限界是: 1 区外界的垂直平面和与其相距 0.60m 的垂

直平面，地面和地面以上 2. 25m 的水平面。所定尺寸己计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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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产区分区尺寸(剖面)

、
、

\ 、、、
~ 

//\句句 2区

图 2 水产区分区尺寸(平面)

池(槽)壁、售卖台或操作台的台面的厚度。

超级市场、菜市场中的水产区中高于交流 50V 电气设备设

置在 2 区以外，防护等级为 IPX2 ，可以防止顾客及销售人员在

潮温场所因接触电气设备外壳而导致的触电事故的发生。如超级

市场、菜市场中的水产区需用水清洗情况下，参考行业标准《民

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 - 2008 第 12.9.3.6 款要求，场地

内电气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X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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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气照明

5.2 照明

5.2.3 旧货卖场等特殊的零售业态对顶棚照度要求不高时，可

不受本条规范限制。

商店建筑内营业厅区域范围较大，本条规定的照度范围考虑

了临窗和自然光源的因素，其中近窗处可取低值，厅内深处可取

高值。

5.2.6 仓库配电箱设置在库房外出人口处便于观察和操作，减

少人员进人库房机会，有利于管理。

5.2.7 重点照明系数 AF=聚光照度/基础照明照度。 AF 值越

高，视觉效果越生动。橱窗展示能吸引顾客注意力，将商品的特

点完美地显现给顾客，此条对临街向外橱窗照明的重点照明系数

提出要求，店内橱窗照度宜为周围照度的 2~3 倍。高档商品专

业店对商品展示需要更生动，故它的临街向外橱窗照明的重点照

明系数要求更高。白天橱窗照明与晚上橱窗照明不一样，白天要

考虑日光影响，而晚上商店不需要特别高的照度，因此有不同的

照明标准。

5.3 消防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标志

5.3.5 大型商店建筑人员集中及疏散口众多，为便于火灾及特

殊情况时人员疏散，参考现行国家标准。肖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系统)) GB 17945 的有关规定，本条提出应设置自带电源集中

控制型系统或集中电源集中控制型系统(也称智能型消防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5.3.6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大、中型商店建筑人员密集，疏散

困难，墙面等处设置的疏散指示标志可能被疏散人员遮挡，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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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疏散走道和主要疏散路径的地面上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

光或蓄光疏散指示标志。二方面，可以保证疏散指示标志的视觉

连续;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疏散指示标志视觉不连续导致的密

集人员疏散混乱，保证密集人员疏散的可靠性，避免人员伤亡事

故。地下和半地下商店相对于地面商店疏散更加困难，故总建筑

面积大于 500旷的地下和半地下商店也有此要求。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7945 要求，地面疏散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 3.0m，在走道转

角区不应大于1. Om o 

5.3.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大型商店人员密集、货物集中，地

下或半地下商店相对地面建筑疏散更为困难，故这些场所的应急

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要求采用自备电源，以确保其供

电的可靠性，从而在紧急情况下，保证人员及时安全疏散，避免

人员伤亡。

自备电源可包括发电机组、 EPS、 UPS 或灯具自带的蓄电

池，其供电时间应不低于紧急情况时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应急

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的连续工作时间。如:总建筑面积大于

100000m2 的大型商店、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旷的地下或半地

下商店建筑，不应少于1. Oh; 其他地下或半地下商店建筑，不

应少于 0.5h; 当建筑内有火灾时仍需正常工作的消防设备房间

时，不应少于 3.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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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电线路布线系统

6.2 电线电缆的选择

6.2.1 大、中型商店建筑营业区人员密集，为防止火灾时电线

电缆延燃，并减少其燃烧时对人员的危害，故有此条要求。

6.2.2 大型商店内人员密集，疏散相对困难，故火灾时，对消

防设施运行的可靠性和持续性要求高。矿物绝缘电缆可耐连续操

作温度高达 250 0C ，可保证火灾时消防设施运行的可靠性和持续

性。此条设置条件在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2014 第 10. 1. 10. 3 款的基础上，取消了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

的设置条件，提高了设置要求。

6.2.3 配变电所之间的联络干线较长且可能跨越不同的防火分

区，故有此条要求。

6.3 电线电缆的敷设

6.3.4 大、中型商店建筑强、弱电电线电缆众多，经营业态经

常变动，装修频繁，分类设置竖井，有利于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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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雷与接地

7.1 一般规定

7. 1. 1 我国商店建筑接地一般采用共用接地装置，即采用统一

接地体。其中功能接地是出于电气安全之外的目的，将二个系统

装置或设备的一点或多点接地，也称系统接地。保护接地是为了

电气安全，将一个系统装置或设备的→点或多点接地。防雷接地

是为使雷击电流快捷引人地下，将接闪器、引下线与接地网的连

接。为同时满足这些接地对接地电阻的要求，设置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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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化系统

9.1 一般规定

9. 1. 1 商店建筑智能化系统的配置标准应按照国家标准《智能

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4 - 2015 第 17 章的要求执行。本规范的

系统划分也是依据此规范的构架要求。

9.3 智能化集成系统

9.3.1 B/S 即 Browser/ Server ，也称作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是

一种网络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统→了客户端，将系统功能实现的

核心部分集中到服务器上，简化了系统的开发、维护和使用，是

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常用架构。

9.4 信息设施系统

9.4.7 大、中型商店建筑设备众多，宜配置智能化设备专网。

设置经营专用网络是目前很多零售业态的要求，是保障网络安全

的有效措施。

9.4.10 集中控制和管理的方式是指显示装置终端应具有硬件或

软件锁结构，非授权人员不能发布或更改信息发布的内容，须由

管理中心统一管理。

9.5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9.5.3 设计定风量全空气调节系统时，宜采取可调新风比或全

新风运行的措施。随着室内人员、照明启闭、发热设备等变化以

及室外气象参数变化，都会导致室内负荷变化，因此需要对空调

系统进行运行调节。新风量的控制与工况的转换，一般采用新风

和回风的熔值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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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季节，空气调节系统采用增大新风比或全新风方式运

行，都可以大量节省空气处理所需消耗的能量，井有效地改善空

调区内空气品质，应推广应用。

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房间，宜采用新风需求控

制，即根据室内 CO2浓度检测值增加或减少新风量，使室内 CO2

浓度始终维持在卫生标准规定的限值内。

9.5.4 大、中型商店停车库的通排风系统控制方式:当车流量

变化有规律时，可按时间设定风机开启台数。无规律时宜采用

CO 浓度传感器联动控制多台并联风机或可调速风机的方式。

9.6 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9.6.1 大型商店建筑在国护结构、采暖空调系统、照明和动力

用电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节约潜力，因此需对大型商店建筑明确

提出设置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的要求。

根据《关于印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

系统建设相关技术导则的通知)) (建科 [2008J 114 号)的要求，

对公共建筑的能耗监测系统从数据库、建筑测量装置、通信传输

及软件功能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标准，全国和各个省市也在逐步建

立区域的公共建筑能耗数据中心，故将涉及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

统的内容独立成→节。

9.6.2 根据《关于印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建设相关技术导则的通知)) (建科 [2008J 114 号)的

要求，商店建筑的空调、照明、动力和特殊用电设备(如商品冷

藏保鲜、仓储吊装和电动冲洗设备等)等用电宜进行分项计量。

有不同核算要求的零售业态、部门及建筑区域的用电，还应分别

设置计量装置。

9.7 公共安全系统

9.7.4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商店建筑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收

银台是经营交易区，该区域防护措施少，危险性大，根据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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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管理部门对安全防范技术的要求，现金营业区应属于重点

防范风险场所，故有此条要求。收银台设置视频监控摄像机，可

对罪犯形成震慑作用，案发时，可及时报警制止犯罪，也可在出

现纠纷和案发后取得过程监控资料，起到积极预防和及时处理的

作用。

大、中型商店建筑及高档商品专业店的收银台还宜设置与公

安部门联网的手动报警装置。

9.7.6 摄像机安装位置应确保图像中清晰看清人脸图像，对重

要出人口逆光环境下一般采用宽动态摄像机。摄像机的识别类智

能分析技术偏向于对静态场景的分析处理，主要通过图像识别、

图像比对及模式匹配等核心技术实现。摄像机的行为类智能分析

技术则侧重于对动态场景的分析处理。 P (Progressi ve) 是逐行

的意思。

9.7.11 该条目的是提高大、中型商店建筑的地下停车场出，人口

的通行效率，同时提高区域城市交通的通畅。另外，大、中型商

店建筑的停车库(场)管理系统还应与城市智慧交通等信息管理

系统联网，将车位等资源信息共事，实现多种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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